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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奧國際股份有限公司* 

（于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00009） 

 

內幕消息 

清盤呈請聆訊延期 

 

本公告由金奧國際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會

（「董事會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《證券上市規則》（「上市規

則」）第 13.09 條及第 13.25 條，以及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571 章）下的第 XIVA

部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作出。 

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24 年 3 月 18 日、2024 年 3 月 26 日、2024 年 6 月 21 日、2024 年

7 月 4 日、2024 年 10 月 4 日、2024 年 10 月 14 日、2024 年 10 月 23 日、2025 年 1 月 6 日、

2025 年 4 月 7 日、2025 年 4 月 15 日、2025 年 4 月 22 日、2025 年 4 月 24 日、2025 年 5 月 21

日及 2025 年 7 月 2 日的公告（統稱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2024 年中期業績

及 2023 年年度業績的發佈延遲、本公司股份自 2024 年 4 月 2 日上午 9 時起於聯交所暫停買

賣，以及針對本公司提出的清盤呈請。除非另有界定，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

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清盤呈請聆訊延期 

於 2025 年 7 月 9 日在高等法院進行的聆訊中，高等法院下令將該呈請的聆訊進一步延期

至 2025 年 9 月 3 日。 

本公司將適時向股東及投資者通報有關該呈請的任何重大進展，並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

公告。 



股份繼續暫停買賣 

應本公司要求，本公司股份自 2024 年 4 月 2 日上午 9 時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，並將繼續

暫停買賣，直至另行通知為止。 

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買賣本公司股份時應審慎行事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金奧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

俞超 

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

香港，2025 年 7 月 9 日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四名董事組成，其中執行董事為錢淩玲女士（主席）、俞超先生（首

席執行官）及項駿傑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沛雄先生。 

如本公告的英文版本與中文翻譯有任何歧義，概以英文版本為準。 

 


